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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前 言

本标准的卫生指标系参照 ＧＢ１６３２８—１９９６《烤鱼片卫生标准》确定的。
本标准由农业部渔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李振精、朱连冬、夏松养、黄鹤勇、庄忠华、李亚文、林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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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鱿鱼丝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冰鲜或冷冻鱿鱼（ｓｑｕｉｄ）为原料，经去头、去内脏、去鳍、蒸煮、调味、烘干、焙烤、拉

丝等工序所制成的产品。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３１７—１９９８ 白砂糖

ＧＢ２７３５—１９９４ 头足类海产品卫生标准

ＧＢ２７６０—１９９６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ＧＢ４７８９２—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ＧＢ４７８９３—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测定

ＧＢ４７８９４—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ＧＢ４７８９５—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ＧＢ４７８９１０—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ＧＢ４７８９１１—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溶血性链球菌检验

ＧＢ４８０３—１９９４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聚氯乙烯树脂卫生标准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３—１９８５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２—１９９６ 食品中铅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７—１９９６ 食品中总汞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４—１９９６ 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５—１９９６ 水产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ＧＢ５４６１—２０００ 食用盐

ＧＢ５７４９—１９８５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燉Ｔ６５４３—１９８６ 瓦楞纸箱

ＧＢ７７１８—１９９４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ＱＢ１５００—１９９２ 味精

 要求

 原辅材料

 鱿鱼原料：冰鲜或冷冻鱿鱼，鲜度良好，应符合 ＧＢ２７３５规定。
 味精：应符合 ＱＢ１５００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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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砂糖：应符合 ＧＢ３１７规定。
 食用盐：应符合 ＧＢ５４６１规定。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ＧＢ２７６０规定。
 生产用水：应符合 ＧＢ５７４９规定。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色泽 脱皮鱿鱼丝呈淡黄色，带皮鱿鱼丝呈棕褐色，色泽均匀

形态 呈丝条状，每条丝的两边带有丝纤维，形状完好

组织 肉质疏松，有嚼劲，无僵丝

滋气味 滋味鲜美，口味适宜，具有鱿鱼丝特有香味，无异味

杂质 无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的规定见表 ２。
表 ２ 理化指标 ％

项 目 指 标

水 ２２～３０

盐分（以 ＮａＣｌ计） ４～８

净含量偏差

±５（≤１５ｇ燉袋）

±４（１６～４０ｇ燉袋）

±３（４１～２００ｇ燉袋）

±２（２０１～５００ｇ燉袋）

±１（５０１～１０００ｇ燉袋）

±０５（＞１０００ｇ燉袋）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的规定见表 ３。
表 ３ 卫生指标

项 目 指 标

汞（以 Ｈｇ计），ｍｇ燉ｋｇ ≤０３

无机砷（以 Ａｓ计），ｍｇ燉ｋｇ ≤２５

铅（以 Ｐｂ计），ｍｇ燉ｋｇ ≤０５

菌落总数，ｃｆｕ燉ｇ ≤３×１０４

大肠菌群，ＭＰＮ燉１００ｇ ≤３０

致病菌（系指肠道致病菌和致病性球菌） 不得检出

 试验方法

 感官

将试样平摊于白搪瓷盘内，于光线充足、无异味的环境中，按 ３２条逐项检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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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含量偏差

净含量不大于 １００ｇ时用分度值为 ０１ｇ（或小于 ０１ｇ）的衡器称量；净含量大于 １００ｇ时用感量为

１ｇ（或小于 １ｇ）的衡器称量（所用衡器的最大称量值应低于被称试样量的 ５倍）。净含量偏差按式（１）进

行计算。

牀（％）＝ 牔１－ 牔０

牔０
× １００ …………………………（１）

式中：牀——净含量偏差，％；
牔０——产品标示净含量，ｇ；

牔１——样品净含量，ｇ。
 水分

将样品剪切成细颗粒状，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３规定执行。
 盐分

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４规定执行。
 铅

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２规定执行。
 汞

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７规定执行。
 无机砷

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５规定执行。
 菌落总数

按 ＧＢ４７８９２规定执行。
 大肠菌群

按 ＧＢ４７８９３规定执行。
 致病菌

按 ＧＢ４７８９４、ＧＢ４７８９５、ＧＢ４７８９１０、ＧＢ４７８９１１规定执行。

 检验规则

 组批规则与抽样方案

 组批规则

在原料及生产条件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同一天或同一班组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按批号抽样。生产不

稳定或批量过大时，可划分为若干小批，作为检查批。
 抽样方法

每批抽取样本以箱为单位，１００箱以内取 ３箱，以后每增加 １００箱（包括不足 １００箱）增抽 １箱。
按所取样本从每箱内各取样品量不少于 ３袋，每批样量不少于 １０袋，净含量检验后，将样品以缩分

法取得适量均匀混合试样，供感官、理化检验用。微生物检验用样须单独取样，使用未打开包装的样品。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应选择能快速、准确反映产品质量的主要技术指标：感官、
水分、净含量偏差、盐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项目。检验合格签发检验合格证，产品凭检验合格证入库

或出厂。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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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ｂ）原料变化或改变主要生产工艺，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ｃ）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ｄ）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大差异时；
ｅ）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一次的周期性检验。

 判定规则与复验规则

 所检项目的检验结果均应符合标准要求，其中每批平均净含量不得低于标示量。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标准规定的判为合格批。
 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允许加倍抽样将此项指标复验一次，按复验结果判定本批产品

是否合格。
 检验结果中有两项及两项以上指标不合格，则判本批产品不合格。
 卫生指标中有一项检验结果不合格，则判本批产品不合格。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产品标签应符合 ＧＢ７７１８的规定。标签内容包括：产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商标、生产者或经

销者的名称和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号等。
 运输包装材料外表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注明商标、产品名称、厂名、厂址、规格、生产日期（生

产批号）、保质期、贮存要求等。
 包装

 包装材料与要求

 产品包装：采用符合 ＧＢ４８０３规定的食品包装用塑料袋或其他防潮食品包装用品。
 运输包装：采用符合 ＧＢ燉Ｔ６５４３规定的瓦楞纸箱。
 所用包装材料均应符合有关卫生标准和使用要求。
 包装要求

ａ）产品包装必须牢固、严密；
ｂ）产品包装物内应随带产品合格证。对净含量在 ４０ｇ以下的小包装产品，可由若干小包装组成一

个中包装，并在其中放入产品合格证；
ｃ）一定数量的袋（或盒）装产品组成一箱，要求排列整齐，纸箱封口粘贴平直、严密、捆扎牢固。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运输中不得靠近或接触潮湿、有腐蚀性和有毒有害的物质。严防日晒雨淋。
 贮存

贮存仓库应清洁、干燥、阴凉通风，堆放成品 时，要 求 地 面 搁 架 垫 起，堆 放 高 度 以 纸 箱 受 压 不 变 形

为宜。
常温下本产品保质期为 １８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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